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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相關研習時數補登說明 

 說明：各校於通報網辦理之特教相關研習活動登錄，研習結束 15天內於線上完成研習

時數核發，逾期系統即關閉。少數活動結束未於時間內完成時數核發 

       提供本項系統功能。 

規範： 

1. 研習補登需經學校之教育主管機關同意，始得開放補登。 

2. 學校端請於線上完成申請，由主管機關管理者進行審查，同意通過，Email 

    通知研習承辦學校上網後續作業。 

3. 信件發出同時，開放線上核發時數功能，請於 2天內完成線上核發。 

4. 核發時數作業，逾時不得重新申請。 

5. 研習時數補發，以整體未核發始得申請，不提供單筆或少數成員未核發補登。 

        僅限【本學年度內】可提出申請。該場研習未審核錄取，不提供申請補登時

數。 

        7月份研習整體未核發時數，因跨學年度，開放於 8月 31日前可提出申請。     

操作流程：各校申請補發時數，請於線上作業，依下列步驟操作。 

  

一、 學校端(研習承辦單位) 

(一) 於管理本校研習頁面上方查詢列表，點選『補登研習時數』按鈕進行批次申請作業。 

 

 

  

(二) 進入後列表呈現符合申請補登時數的研習場次，請勾選要申請補登的場次後點選【存

檔】完成申請程序，系統同時 MAIL 通知教育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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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申請後，列表則顯示『補登時數審核中』，等待主管機關進行審核。如點選此按鈕

進入則可檢視送出申請的日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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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教育主管機關審核通過，系統同步 MAIL 通知該場研習承辦人員，研習列表則顯示『補

登時數』按鈕，點選後進入審核時數介面。請於通過後 2 天內於線上完成補登時數作

業。 

 2.如該場研習關閉編修時，其研習辦理之核文日期與核發文號未完整填寫，則需完整輸

入存檔，才能進行核發時數作業。 

 

 

  

 3.進入補登時數頁面，列表僅呈現已審核錄取但未核發時數人員清單，請檢視並逐筆(批

次)輸入時數。 

 3-1 僅提供一次補登研習時數機會，存檔後無法再重複補登作業。 

※{批次寫入]後無法再個別修改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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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成補登時數作業，列表呈現通過補登時數。 

 ※其他狀況如學校端未於 2 日內完成補登時數作業，列表即會關閉補登作業，且顯示

完成補登作業文字。 

 

 

  

(六) 補登時數申請不通過，列表則顯示不通過補登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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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主管機關管理端 

(一) 教育主管機關登錄的研習，補登時數申請流程 

 1.於管理本縣研習頁面上方查詢列表，點選『補登研習時數』按鈕進行批次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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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成勾選申請後，研習列表則顯示『補登時數』按鈕，點選後進入審核時數介面。請

於點選後的 2 天內於線上完成補登時數作業。 

 2-1 如該場研習關閉編修時，其研習辦理之核文日期與核發文號未完整填寫，則需完

整輸入存檔，才能進行核發時數作業。 

 2-2 僅提供一次補登研習時數機會，存檔後無法再重複補登作業。 

※{批次寫入]後無法再個別修改時數。 

 

 

  

(二) 研習補登審核作業 

 1.研習承辦單位提出補登時數申請，系統同時 MAIL 通知主管機關通報承辦人員。 

   請於研習補登審核頁面列表點選【審核】進入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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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檢視該場研習相關資料進行審核。審核結果系統會同步發出 MAIL 通知該場研習連

絡人申請補登時數審核結果。 

 3. 審核通過之補登作業，請提醒辦理研習單位請 2 日內完成補登作業，逾時系統不提

供重新申請。 

 

 

 


